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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僅供識別

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佈之內容概不
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就因本公佈
全部或其任何部分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之任何損失承擔任何
責任。

Future Bright Holdings Limited
佳景集團有限公司 *

（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703）

截至二零二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全年業績公佈

財務摘要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二零二五年 二零二四年 變動

千港元 千港元 百分比

營業額 492,468 480,035 +2.6%

毛利 370,200 355,251 +4.2%

經營毛利 115,850 109,429 +5.9%

EBITDA 85,872 90,276 -4.9%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溢利 4,628 6,010 -23.0%

普通經營溢利淨額 8,148 13,050 -37.6%

每股基本盈利 0.67港仙 0.87港仙 -23.0%

於十二月三十一日
二零二五年 二零二四年 變動

千港元 千港元 百分比

資產總額 964,220 958,622 +0.5%

資產淨額 355,354 349,892 +1.5%

每股資產淨額 0.512港元 0.504港元 +1.5%

資產負債比率 152.7% 164.6% -11.9%

總資產╱總負債比率 1.58 1.57 +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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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年業績

佳景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董事」）會欣然公佈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本
集團」）截至二零二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經審核綜合全年業績如下：

綜合全面收益表
截至二零二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二零二五年 二零二四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營業額 4 492,468 480,035
銷售成本 (122,268) (124,784)  

毛利 370,200 355,251
直接經營開支 (254,350) (245,822)  

經營毛利 115,850 109,429
其他收益 5 6,583 8,390
其他收益及虧損 6 (21,966) (15,783)
行政開支 (75,412) (72,277)
財務成本 8 (17,347) (21,884)  

除所得稅前溢利 7 7,708 7,875
所得稅（開支）╱抵免 9 (1,859) 3,330  

年度溢利 5,849 11,205
其他全面（虧損）╱收益，扣除稅項
其後或會重新分類至損益之項目：
海外業務換算匯兌差額 (387) 325  

年度全面收益總額 5,462 11,530  

以下人士應佔溢利：
本公司擁有人 4,628 6,010
非控股權益 1,221 5,195  

5,849 11,205  

以下人士應佔全面收益總額：
本公司擁有人 4,241 6,335
非控股權益 1,221 5,195  

5,462 11,530  

每股盈利
－基本及攤薄（每股港仙） 11 0.67 0.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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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財務狀況表
於二零二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二零二五年 二零二四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149,396 159,311
使用權資產 82,982 83,697
投資物業 546,000 550,000
商譽 32,000 48,000
其他無形資產 16,408 15,405
預付款項及按金 12 7,631 10,428  

非流動資產總額 834,417 866,841  

流動資產
存貨 22,189 21,779
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 12 37,899 34,453
按公允價值計入損益之金融資產 10 6
受限制銀行存款 3,500 2,744
現金及等同現金項目 66,205 32,799  

流動資產總 額 129,803 91,781  

資產總額 964,220 958,622  

流動負債
貿易及其他應付款項 13 77,824 76,239
應付關連人士款項 89,756 69,023
租賃負債 39,794 35,642
本期稅項負債 6,503 4,580
計息借貸 65,523 150,172
無息借貸 1,388 1,388  

流動負債總額 280,788 337,044  

流動負債淨額 (150,985) (245,263)  

資產總額減流動負債 683,432 621,5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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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二五年 二零二四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非流動負債
租賃負債 51,044 52,848
計息借貸 237,744 179,068
遞延稅項負債 33,861 34,341
無息借貸 5,429 5,429  

非流動負債 總額 328,078 271,686  

負債總額 608,866 608,730  

資產淨額 355,354 349,892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資本及儲備
股本 69,430 69,430
儲備 314,306 310,065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權益 383,736 379,495
非控股權益 (28,382) (29,603)  

權益總額 355,354 349,892  

綜合財務狀況表－續
於二零二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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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報表附註
二零二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1. 編製基準

(a) 合規聲明

綜合財務報表乃根據所有適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會計準則（「香港會計準則」）
及詮釋（以下統稱為「香港財務報告準則會計準則」）以及香港公司條例之披露規定
編製。此外，綜合財務報表載有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所規定之適
用披露事項。

編製綜合財務報表所用之重大會計政策資料於本公司二零二五年年報概述。除另
有註明者外，該等政策已貫徹應用於所有呈報年度。採納新訂或經修訂香港財務報
告準則會計準則之情況及對綜合財務報表之影響（如有）披露於附註2。

謹請注意編製綜合財務報表已使用會計估計及假設。儘管該等估計乃基於管理層
對當前事件及行動之最佳認知及判斷，惟實際結果最終可能與該等估計不同。涉及
高度判斷或複雜性之範疇，或涉及對綜合財務報表屬重大假設及估計之範疇於本
公司二零二五年年報披露。

(b) 計量基準及持續經營假設

(i) 計量基準

除本公司二零二五年年報所載會計政策闡釋之投資物業及若干金融資產按公
允價值計量外，綜合財務報表乃按歷史成本基準編製。

(ii) 持續經營基準

於報告期終，本集團流動負債超出其流動資產約150,985,000港元。流動負債主
要包括貿易及其他應付款項約77,824,000港元、計息借貸約65,523,000港元、應
付關連人士款項約 89,756,000港元以及租賃負債約 39,794,000港元。該等狀況可
能使本集團的持續經營能力產生疑慮。

根據本集團的經營表現記錄及其預期未來營運資金，本公司董事認為本集團
有充足財務資源償還到期負債。就評估按持續經營基準編製綜合財務報表的
適當性而言，計及本集團過往經營業績及以下各項，本公司董事已審閱本集
團自報告期終起計十二個月期間（「預測期間」）的現金流量預測：

－ 於批准該等綜合財務報表日期，本集團的未動用銀行及信貸融資額約為
17,300,000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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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報表附註－續
二零二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1. 編製基準－續

(b) 計量基準及持續經營假設－續

(ii) 持續經營基準－續

－ 本集團已獲關連人士承諾，於本公司有能力償還該等款項前，彼等不會
要求即時償還未償還款項約89,756,000港元；

－ 本集團將考慮變現其於二零二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公允價值約546,000,000

港元的投資物業及賬面值約 116,022,000港元的若干土地及樓宇。本集團
將在必要時利用所得款項償還若干有抵押銀行貸款及鞏固本集團的流
動資金。

基於上述計劃及措施，本公司董事認為本集團將擁有充足財務資源以持續經
營。因此，按持續經營基準編製綜合財務報表乃屬適當。

(c) 功能及呈報貨幣

本公司之功能貨幣為澳門元（「澳門元」），而綜合財務報表則以港元（「港元」）呈報。
本集團各實體以其本身之功能貨幣存置賬簿及入賬。由於本公司於聯交所主板上
市，故董事認為採納港元作為本集團及本公司之呈報貨幣更為合適。

2. 採納香港財務報告準則會計準則

(a) 採納香港財務報告準則會計準則修訂本－自二零二五年一月一日起生效

本集團已就本年度綜合財務報表採納以下香港財務報告準則會計準則修訂本：

香港會計準則第21號 缺乏可兌換性

該等新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會計準則或其修訂本對本集團於本期間或過往期間的
業績及財務狀況並無重大影響。

本集團並無提前採用於本會計期間尚未生效之任何香港財務報告準則會計準則修
訂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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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報表附註－續
二零二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2. 採納香港財務報告準則會計準則－續

(b) 已頒佈但尚未生效的新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會計準則及其修訂本

以下新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會計準則及其修訂本已頒佈但尚未生效，且未獲本集
團提早採納。本集團目前計劃於該等變動生效當日應用該等變動。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及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7號修訂本

金融工具分類及計量的修訂 1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及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7號修訂本

涉及依賴自然能源生產電力的合約 1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8號 財務報表的呈列及披露 2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9號 並無公眾問責性的附屬公司：披露 2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號、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7號、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0號及
香港會計準則第7號修訂本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會計準則的年度改進－
第11冊 1

香港會計準則第21號修訂本 換算為惡性通貨膨脹呈列貨幣 2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0號及
香港會計準則第28號修訂本

投資者與其聯營公司或合營企業之間的資產
出售或注資 3

1 於二零二六年一月一日或之後開始的年度期間生效
2 於二零二七年一月一日或之後開始的年度期間生效
3 尚未確定強制生效日期，但可供採納

香港會計師公會於二零二四年七月頒佈的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18號財務報表的呈
列及披露取代香港會計準則第 1號，並對香港財務報告準則會計準則（包括香港會
計準則第8號財務報表的編製基準（自會計政策、會計估計變更及錯誤更名））作出重
大修訂。儘管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18號對綜合財務報表中項目的確認及計量並無
任何影響，惟預期將對若干項目的列報及披露產生重大影響。該等變更包括在損益
表中的分類及小計、資料匯總╱分拆及標籤，以及管理層定義的績效指標的披露。

採納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9號屬選擇性質。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9號訂明實體獲
准應用的披露規定，以取代其他香港財務報告準則會計準則的披露規定。本公司股
份於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上市及買賣。因此，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9號，
本公司須向公眾負責，故並不符合資格選擇應用有關準則編製其財務報表。



– 8 –

財務報表附註－續
二零二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3. 分部報告

本集團根據經主要營運決策者審閱之報告（用以制定策略性決策）決定其經營分部。

本集團擁有三個可報告分部。由於每項業務提供不同產品及服務，且需要不同經營策略，
故該等分部獨立管理。本集團各個可報告分部之營運情況概述如下：

• 食物及餐飲－在澳門及香港銷售食物及餐飲；

• 食品手信－銷售食品手信，包括節慶食品；及

• 物業投資－租賃物業。

二零二五年 二零二四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15號之客戶合約收益
食物及餐飲－在澳門及香港銷售食物及餐飲 355,865 339,996

食品手信－銷售食品手信，包括節慶食品 116,517 119,953  

472,382 459,949

其他來源之收益
物業投資－租賃物業 20,086 20,086  

492,468 480,035  

分部間交易之價格乃參考就類似訂單向外部人士收取之價格釐定。由於主要營運決策者
評估分部表現時使用之分部溢利計量並未計入主要收益及開支，故並無分配有關收益及
開支至各經營分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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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報表附註－續
二零二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3. 分部報告－續

(a) 業務分部

截至二零二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食物及餐飲 食品手信 物業投資 分部間對銷 綜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收益
來自外來客戶之收益 355,865 116,517 20,086 – 492,468
來自分部間之收益 – – 206 (206) –
其他收益 6,231 148 204 – 6,583     

可報告分部收益 362,096 116,665 20,496 (206) 499,051     

業績
可報告分部業績 (3,136) 13,340 6,121 – 16,325     

於二零二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食物及餐飲 食品手信 物業投資 綜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資產
可報告分部資產 * 329,200 73,177 561,504 963,881

負債
可報告分部負債 305,172 43,863 257,575 606,610    

可報告分部資產淨額 24,028 29,314 303,929 357,271    

* 於二零二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食物及餐飲以及食品手信分部資產包括現金
及等同現金項目分別約55,783,000港元（二零二四年：25,521,000港元）及7,854,000

港元（二零二四年：4,487,000港元），而物業投資分部資產包括現金及等同現金
項目約2,295,000港元（二零二四年：2,181,000港元）及投資物業約546,000,000港元
（二零二四年：550,000,000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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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報表附註－續
二零二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3. 分部報告－續

(a) 業務分部－續

其他資料

截至二零二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食物及餐飲 食品手信 物業投資 綜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利息收入 19 – – 19
利息開支 9,737 1,137 6,473 17,347
資本開支 10,369 2,712 – 13,081
添置使用權資產 22,904 8,822 – 31,726
物業、廠房及設備折舊 16,747 2,239 148 19,134
使用權資產折舊 34,351 6,773 – 41,124
其他無形資產攤銷 140 419 – 559
撇銷物業、廠房及設備之虧損 37 – – 37
投資物業之公允價值虧損 – – 4,000 4,000
使用權資產減值虧損 1,553 – – 1,553
物業、廠房及設備減值虧損 2,266 – – 2,266
商譽減值虧損 16,000 – – 16,000
所得稅開支╱（抵免） 2,155 184 (480) 1,859    

截至二零二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食物及餐飲 食品手信 物業投資 分部間對銷 綜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收益
來自外來客戶之收益 339,996 119,953 20,086 – 480,035

來自分部間之收益 – – 206 (206) –

其他收益 7,945 77 368 – 8,390     

可報告分部收益 347,941 120,030 20,660 (206) 488,425     

業績
可報告分部業績 (5,166) 20,235 306 – 15,3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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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報表附註－續
二零二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3. 分部報告－續

(a) 業務分部－續

於二零二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食物及餐飲 食品手信 物業投資 綜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資產
可報告分部資產 * 323,283 66,211 568,467 957,961

負債
可報告分部負債 297,025 40,579 268,908 606,512    

可報告分部資產淨額 26,258 25,632 299,559 351,449    

其他資料

截至二零二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食物及餐飲 食品手信 物業投資 綜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利息收入 123 – 141 264

利息開支 12,863 858 8,163 21,884

資本開支 13,343 2,232 – 15,575

添置使用權資產 8,819 5,896 – 14,715

物業、廠房及設備折舊 16,249 1,869 600 18,718

使用權資產折舊 34,892 6,510 – 41,402

其他無形資產攤銷 104 293 – 397

撇銷物業、廠房及設備之虧損 1,872 – – 1,872

投資物業之公允價值虧損 – – 8,000 8,000

商譽減值虧損 8,000 – – 8,000

租賃修改之收益 925 – – 925

所得稅抵免 2,370 – 960 3,3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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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報表附註－續
二零二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3. 分部報告－續

(b) 可報告分部收益、溢利及虧損、資產及負債之對賬

二零二五年 二零二四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收益
可報告分部收益 499,051 488,425

減：其他收益 (6,583) (8,390)  

綜合收益 492,468 480,035  

除所得稅前溢利
可報告分部溢利 16,325 15,375

公司薪金開支 (4,604) (3,423)

未分配開支 (4,013) (4,077)  

除所得稅前綜合溢利 7,708 7,875  

資產
可報告分部資產 963,881 957,961

按公允價值計入損益（「按公允價值計入損益」）
之金融資產 10 6

未分配企業資產 329 655  

綜合資產總額 964,220 958,622  

負債
可報告分部負債 606,610 606,512

未分配企業負債 2,256 2,218  

綜合負債總額 608,866 608,730  

未分配開支主要包括本集團總部開支，其並不直接歸屬於任何經營分部之業務活
動。

未分配企業資產主要包括持作本集團整體之一般營運資金之現金及等同現金項目
及並不直接歸屬於任何經營分部之業務活動之本集團總部之其他企業資產。未分
配企業負債主要包括並不直接歸屬於任何經營分部之業務活動之本集團總部之負
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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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報表附註－續
二零二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3. 分部報告－續

(c) 地區資料

本集團之業務位於澳門及香港，而澳門為本公司之所在地。下表提供本集團來自外
來客戶之收益及非流動資產（金融資產除外）之分析。

來自外來客戶之收益
非流動資產

（金融資產除外）
二零二五年 二零二四年 二零二五年 二零二四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澳門 375,936 375,174 810,493 843,359
香港 116,532 104,861 16,293 13,054    

492,468 480,035 826,786 856,413    

客戶之地區位置乃按貨品及服務交付之地點而定。就商譽及其他無形資產而言，地
區位置乃按現金產生單位經營地區而定。其他非流動資產之地區位置乃按資產實
際地點而定。

(d) 有關重要客戶之資料

截至二零二五年及二零二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概無單一客戶為本集團收
益貢獻10%或以上。

4. 營業額

營業額指食物及餐飲以及食品手信之銷售額以及來自投資物業之總租金收入。於報告期
內在營業額中確認之各重大類別收益金額分拆如下：

二零二五年 二零二四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5號之客戶合約收益
食物及餐飲之銷售額 355,865 339,996
食品手信之銷售額 116,517 119,953  

472,382 459,949
其他來源之收益
投資物業之租金收入 20,086 20,086  

492,468 480,035  

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5號按確認收益之時間
於某一時間點 472,382 459,949  

本集團於二零二五年及二零二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概無任何合約資產及合約負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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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報表附註－續
二零二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5. 其他收益

二零二五年 二零二四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利息收入 19 264
管理費收入 5,023 4,909
來自員工宿舍及其他之租金收入 555 580
其他 986 2,637  

6,583 8,390  

6. 其他收益及虧損

二零二五年 二零二四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匯兌收益╱（虧損）淨額 1,886 (962)
投資物業之公允價值虧損 (4,000) (8,000)
按公允價值計入損益之金融資產之公允價值收益╱（虧損） 4 (31)
撇銷物業、廠房及設備之虧損 (37) (1,872)
租賃修改之收益 – 925
使用權資產減值虧損 (1,553) –
物業、廠房及設備減值虧損 (2,266) –
商譽減值虧損 (16,000) (8,000)
其他 – 2,157  

(21,966) (15,783)  

7. 除所得稅前溢利

除所得稅前溢利已扣除下列各項：

二零二五年 二零二四年
千港元 千港元

   
確認為開支之存貨成本 120,756 123,314
年內自投資物業產生之直接經營開支 1,512 1,470  

銷售成本 122,268 124,784
員工成本 149,995 141,961
物業、廠房及設備折舊 19,134 18,718
使用權資產折舊 41,124 41,402
其他無形資產攤銷 559 397
核數師薪酬 1,390 1,196
物業之經營租賃費用
–或然租金* 35,608 31,256
–短期租賃開支 2,252 1,537  

* 或然租金乃根據相關租賃協議按餐廳╱店舖相關銷售額之比例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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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報表附註－續
二零二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8. 財務成本

二零二五年 二零二四年
千港元 千港元

   

計息借貸利息：
－須於五年內償還 11,182 15,241

租賃負債之估算利息開支 6,165 6,643  

17,347 21,884  

9. 所得稅開支╱（抵免）

綜合全面收益表內所得稅開支╱（抵免）金額指：

二零二五年 二零二四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本期稅項－澳門所得補充稅
－年內支出 744 382

－就過往年度之超額撥備 – (3,500)

本期稅項－香港利得稅
－年內支出 1,595 748

遞延稅項
－年內抵免 (480) (960)  

所得稅開支╱（抵免） 1,859 (3,330)  

澳門所得補充稅乃根據年內估計應課稅溢利按累進稅率計算。截至二零二五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止年度之最高稅率為12%（二零二四年：12%）。

本集團須就本年度於香港產生之估計應課稅溢利按稅率 16.5%（二零二四年：16.5%）繳納
香港利得稅，惟本公司之一間屬利得稅兩級制合資格實體之附屬公司除外。該附屬公司
之首2,000,000港元（二零二四年：2,000,000港元）應課稅溢利按8.25%繳稅，餘下應課稅溢利
按16.5%繳稅。

中國大陸企業所得稅（「企業所得稅」）按25%（二零二四年：25%）之稅率計算。由於中國大
陸附屬公司於截至二零二五年及二零二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並無應課企業所得
稅溢利，故並無作出企業所得稅撥備。

10. 股息

年內概無宣派中期股息（二零二四年：無）及本公司董事會不建議就截至二零二五年十二
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派發任何末期股息（二零二四年：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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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報表附註－續
二零二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11. 每股盈利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每股基本盈利根據以下數據計算：

a. 每股基本盈利

二零二五年 二零二四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年內溢利 4,628 6,010  

股份數目 股份數目
   
計算每股基本盈利之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694,302,420 694,302,420  

每股基本盈利（港仙） 0.67 0.87  

b. 每股攤薄盈利

由於截至二零二五年及二零二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並無存在任何潛在攤薄
普通股，故截至二零二五年及二零二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每股攤薄盈利
金額與每股基本盈利相同。

12. 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

本集團對客戶進行之銷售主要以現金及信用卡結算。貿易應收款項主要指營運商於本
集團餐廳所在地代表本集團收取之收益。此等營運商獲授之信貸期為自作出銷售起計30
日。

二零二五年 二零二四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即期部分
貿易應收款項 24,923 24,055
預付款項及按金（附註） 11,731 6,744
其他應收款項 1,245 3,654  

總計 37,899 34,453  

非即期部分
預付款項及按金（附註） 7,631 10,428  

附註： 於二零二五年及二零二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該等結餘主要指就租金及公用事
業費用支付之按金。

本集團根據本公司二零二五年年報所載會計政策確認減值虧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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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報表附註－續
二零二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12. 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續

貿易應收賬款自開賬單日期起於30日內到期。有關本集團之信貸政策及產生自貿易應收
賬款之信貸風險之進一步詳情載於本公司二零二五年年報。

貿易應收款項（扣除減值虧損）按發票日期之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二五年 二零二四年
千港元 千港元

   

0至90日 24,871 24,037

91日至365日 52 18  

總計 24,923 24,055  

13. 貿易及其他應付款項

二零二五年 二零二四年
千港元 千港元

   

貿易應付款項 29,543 29,022

應計費用及其他撥備 37,074 38,212

應付工程款項及其他應付款項 11,207 9,005  

總計 77,824 76,239  

貿易應付賬款已計入貿易應付款項，其截至報告期終按發票日期之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二五年 二零二四年
千港元 千港元

   

90日內 29,336 24,124

91日至180日 81 3,340

181日至365日 76 1,051

超過365日 50 507  

總計 29,543 29,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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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論述及分析

營運回顧

於本年度，本集團之主要業務為銷售食物及餐飲、食品手信以及物業投資。

食物及餐飲業務

截至二零二五年及二零二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集團食物及餐飲業
務之經營財務數據如下：

二零二五年 變動 二零二四年
百萬港元 百分比 百萬港元

營業額 355.9 +4.7% 339.9
銷售成本 (94.5) +11.2% (85.0)  

毛利 261.4 +2.6% 254.9
直接經營成本 (197.3) +2.6% (192.3)  
  
經營毛利 64.1 +2.4% 62.6  

經營毛利率 (%) 18.0% –0.4% 18.4%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虧損 (4.2) +16.7% (3.6)  

於本年度，本集團食物及餐飲業務貢獻營業額約 355,900,000港元，佔本集團營
業額約72.3%。本集團食物及餐飲業務營業額之增幅乃主要歸因於本集團美食
廣場櫃位之營業額有所上升。有關此業務之更多詳情載於本公司二零二五年
年報之「主席報告」一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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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論述及分析－續

營運回顧－續

食物及餐飲業務－續

連鎖餐廳

於二零二六年三月二十七日（即本公告日期）、二零二五年及二零二四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之餐廳數目分析載列如下：

於本公告
日期

於十二月三十一日
二零二五年 二零二四年

餐廳數目
日式餐廳（附註 a） 3 3 3
中式餐廳（附註b） 2 2 2
西式餐廳（附註 c） 1 1 1
美食廣場櫃位（附註d） 14 13 12
特許經營餐廳（附註 e） 11 10 9   

31 29 27
工業餐飲 – – 1   

31 29 28   

自家擁有餐廳及特許經營餐廳之
總面積（平方呎） 36,612平方呎 35,815平方呎 34,656平方呎
營業額相對餐廳總面積
（每年每平方呎） 不適用 9,934港元 9,808港元   

附註 a： 於二零二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日式餐廳包括3間江戶日本料理。

附註b： 於二零二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中式餐廳包括1間龜盅補及1間百福小廚。

附註 c： 於二零二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西式餐廳包括1間馬德拉葡國餐廳。

附註d： 於二零二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美食廣場櫃位包括4個十八番日式美食廣場櫃位、1個
百味坊台式料理美食廣場櫃位、2個百福小廚中式美食廣場櫃位、1個胡椒廚房美食廣
場櫃位、1個広島霸嗎拉麵及SinsaEat Kitchen美食廣場櫃位、1個Donbini美食廣場櫃位、
1個卡噹美食廣場櫃位及2個天米美食廣場櫃位。

附註 e： 於二零二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特許經營餐廳包括2間太平洋咖啡店、4間胡椒廚房、
3間広島霸嗎拉麵及1間風雲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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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論述及分析－續

營運回顧－續

食物及餐飲業務－續

連鎖餐廳－續

於本年度，本集團開設1間特許經營餐廳、1個美食廣場櫃位以及關閉1間學生╱
職員飯堂。於二零二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擁有16間餐廳（包括6間自家
擁有餐廳及 10間特許經營餐廳）及 13個美食廣場櫃位。

於二零二五年及二零二四年按地理位置劃分之餐廳及美食廣場櫃位數目之分
析載列如下：

於十二月三十一日
二零二五年 二零二四年

餐廳數目
澳門 12 12
香港 4 4  

總計 16 16  

於十二月三十一日
二零二五年 二零二四年

美食廣場櫃位數目
澳門 8 8
香港 5 4  

總計 13 12  

本集團之餐廳詳情載於本公司二零二五年年報之「餐廳╱美食廣場櫃位╱店舖
一覽表」一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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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論述及分析－續

營運回顧－續

食物及餐飲業務－續

工業餐飲

於本年度，本集團之工業餐飲業務來自其為學校提供之飯堂服務及午膳服務，
其營業額約為13,400,000港元，較二零二四年之15,300,000港元下跌12.4%。工業餐
飲業務營業額之跌幅乃主要歸因於學生╱職員飯堂的關閉。有關此業務之更多
詳情載於本公司二零二五年年報之「主席報告」一節。

食品批發

於本年度，本集團之日本食物及食材批發業務營業額約達11,100,000港元，較二
零二四年之9,000,000港元上升約23.3%。食物批發業務營業額之增幅乃主要由於
本年度內對客戶進行之銷售整體增加。有關此業務之更多詳情載於本公司二
零二五年年報之「主席報告」一節。

食品手信業務

截至二零二五年及二零二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集團食品手信業務
之經營財務數據如下：

二零二五年 變動 二零二四年
百萬港元 百分比 百萬港元

營業額 116.5 –2.9% 120.0
銷售成本 (26.2) –31.6% (38.3)  

毛利 90.3 +10.5% 81.7
直接經營開支 (57.1) +6.7% (53.5)  

經營毛利 33.2 +17.7% 28.2  

經營毛利率 (%) 28.5% +5.0% 23.5%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溢利 10.8 –32.1% 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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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論述及分析－續

營運回顧－續

食物及餐飲業務－續

於本年度，本集團食品手信業務錄得總營業額約 116,500,000港元，本公司擁有
人應佔溢利約為10,800,000港元，而二零二四年營業額約為 120,000,000港元，本
公司擁有人應佔溢利約為 15,900,000港元。有關本集團食品手信業務之進一步
詳情載於本公司二零二五年年報之「主席報告」一節。

於本年度，本集團於澳門開設1間英記餅家店舖。於二零二五年及二零二四年
按地理位置劃分之英記餅家店舖╱銷售亭數目之分析載列如下：

於十二月三十一日
二零二五年 二零二四年

   
英記餅家店舖╱銷售亭數目
澳門 8 7  

有關本集團食品手信店舖╱銷售亭之詳情載於本公司二零二五年年報之「食品
手信店╱銷售亭一覽表」一節。

物業投資業務

主要投資物業於本年度為本集團作出穩定之租金收入貢獻。於本年度，本集
團物業投資業務應佔本集團溢利淨額約為6,400,000港元，較二零二四年之溢利
1,100,000港元上升約481.8%。該溢利主要歸因於主要投資物業之公允價值虧損
減少。

於二零二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主要投資物業已由獨立專業估值師進行估值，
估價約為 546,000,000港元（二零二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550,000,000港元）。有關
此業務之更多詳情載於本公司二零二五年年報之「主席報告」一節。

有關本集團物業之詳情載於本公司二零二五年年報之「本集團物業」一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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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論述及分析－續

營運回顧－續

物流支援及人力資源

本集團於澳門之中央食物及物流加工中心於二零一八年投入營運。本集團亦
已繼續積極加強其食物採購及食物加工設施之物流支援。

於本年度，本集團管理層及員工團隊有636人（二零二四年：629人）分佈於澳門、
香港及中國大陸。本集團已參考市場條款、個別員工資歷、經驗、職務及職責
檢討並將定期檢討薪酬待遇（包括醫療計劃）。於本年度，我們舉辦多項培訓活
動，涉及營運安全及管理技巧，以提高營運效率。

股息

本集團不建議就截至二零二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派發末期股息。截至
二零二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股息總額為零（二零二四年：零）。

重大訴訟

於二零二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並無牽涉任何重大訴訟或仲裁（二零二四
年：無）。

流動資金及財務資源

本集團一般以內部產生之資源、來自關連人士之墊款及往來銀行提供之銀行
融資為其業務撥資。本集團之經營現金流量於本年度略微增加。

於二零二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之流動負債淨額為151,000,000港元（二零
二四年：245,300,000港元）。於二零二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有受限制銀行
存款、銀行透支、現金及等同現金項目共50,500,000港元（二零二四年：25,800,000
港元），而本集團之受限制銀行存款3,500,000港元（二零二四年：2,700,000港元）
已就代替支付租金按金所提供之擔保質押予銀行。

於二零二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有計息銀行貸款約303,300,000港元（二零
二四年：329,200,000港元）。本集團之借貸以港元及澳門元為單位。有關借貸之
詳情載於本公司二零二五年年報之財務報表附註「計息借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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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動資金及財務資源－續

於二零二五年及二零二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之資產負債比率（指本集
團債務淨額（負債總額減現金及等同現金項目）對本集團權益總額之比率）如下：

於十二月三十一日
二零二五年 變動 二零二四年

百分比 百分比 百分比

資產負債比率 152.7 –11.9% 164.6   

於二零二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資產負債比率下降，主要由於債務淨額
減少以及本集團權益總額增加。

於二零二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總資產對負債總額之比率為1.58（二零
二四年：1.57）。

僱員

於二零二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合共聘用 636名（二零二四年：629名）全
職員工，當中在澳門、香港及中國大陸分別聘用521名（二零二四年：528名）、108
名（二零二四年：94名）及7名（二零二四年：7名）全職員工。薪酬委員會按照本集
團僱員之優點、資歷及能力制定本集團僱員薪酬政策，而管理層則按照該等僱
員之表現釐定其具體薪酬待遇。

本公司之僱員購股權計劃已於二零一二年六月八日獲採納，自採納日期起計
十年期間生效。該計劃已於二零二二年屆滿。本集團退休福利計劃之詳情載於
本公司二零二五年年報財務報表。於本年度在綜合收益表扣除之退休計劃供
款約為4,000,000港元（二零二四年：3,700,000港元），並無扣除任何已沒收款項（二
零二四年：200,000港元）。於二零二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可用作抵減未來供款
之已沒收供款約為 300,000港元（於二零二四年：300,000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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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

為確定股東出席二零二六年股東週年大會並於會上投票之資格，本公司自二
零二六年六月十日（星期三）至二零二六年六月十五日（星期一）（包括首尾兩日）
將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於該期間內概不辦理股份過戶登記手續。二零二六
年股東週年大會之記錄日期為二零二六年六月十五日。本公司股東為符合資
格出席及參與二零二六年股東週年大會並於會上投票，所有股份過戶文件連
同有關股票必須不遲於二零二六年六月九日（星期二）下午四時三十分前，送達
本公司之香港股份過戶登記分處卓佳登捷時有限公司，地址為香港夏愨道16
號遠東金融中心 17樓。

本公司建議有意出席二零二六年股東週年大會之股東透過填寫及遞交代表委
任表格投票（即於代表委任表格中表明投票意願），並指定二零二六年股東週年
大會主席現場代表 閣下投票。代表委任表格將寄發予股東及可自聯交所網站
(www.hkexnews.hk)及本公司網站 (www.fb.com.hk)下載。代表委任表格最遲須於二
零二六年股東週年大會或任何續會（視情況而定）指定舉行時間48小時前交回
本公司之香港股份過戶登記分處卓佳登捷時有限公司，地址為香港夏愨道16
號遠東金融中心 17樓，方為有效。

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上市證券

於本年度，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概無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任何上市證
券。

足夠公眾持股量

於本年度，本公司一直維持足夠公眾持股量。

審核委員會

本公司審核委員會由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黃浩彪先生、余錦遠先生及戚廣峰
先生組成。審核委員會已與管理層審閱會計政策以及重大會計估計及假設。審
核委員會亦曾與外聘核數師討論其審核計劃及主要審核範疇。本集團於本年
度之經審核綜合財務報表及全年業績公佈於呈交董事會採納前，已由審核委
員會審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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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管治

本公司於本年度一直遵守上市規則附錄C1所載之企業管治守則。

本公司已採納有關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行為守則，其條款不比標準守則所載
之規定標準寬鬆。經向全體董事作出具體查詢後，所有董事確認，彼等一直遵
守標準守則及本公司就董事進行證券交易所採納的行為守則所載之標準。

本公司已接獲各獨立非執行董事根據上市規則第3.13條就其獨立性遞交之年
度確認書。本公司認為全體獨立非執行董事均為獨立人士。

報告日後事項

二零二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年結日後概無重大期後事項。

展望

本集團將於二零二六年及二零二七年開設 7間餐廳╱銷售亭，包括於現有地點
續租後繼續營運之餐廳、需要搬遷之餐廳及新餐廳。該等餐廳包括位於澳門的
2間百福小廚餐廳及 1間胡椒廚房餐廳、位於澳門的 1間太平洋咖啡銷售亭、位
於新濠天地及葡京酒店的 2間江戶日本料理餐廳，以及位於葡京酒店的 1間龜
盅補餐廳。

展望未來，在澳門及香港旅遊業及零售活動持續復甦的支撐下，管理層對該
兩個市場的經營環境保持審慎樂觀。二零二五年，澳門接待旅客超過4,000萬人
次，超越該市二零一九年疫情前3,940萬人次的高峰，反映隨著旅遊情緒改善，
澳門訪客人數呈現強勁反彈，為本集團之食物及餐飲營運提供了支持背景。

來年，本集團將透過加速數字化轉型，持續鞏固核心業務，重點聚焦流程優
化、供應鏈數字化，以及庫存與生產管理。該等措施旨在提升成本效益，改善
營運可視度，並支持集團持續增長。本集團亦正投資於面向客戶的技術，如流
動點餐、會員積分整合及電子支付升級，以豐富整體消費者體驗，提升客戶留
存率。憑藉穩固的業務基礎、審慎的財務管理及清晰的戰略規劃，本集團已準
備就緒，把握未來新機遇，為本集團股東帶來可持續的增長及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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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立信德豪會計師事務所有限公司之工作範圍

初步公佈所載有關本集團截至二零二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綜合財務
狀況表、綜合全面收益表及其相關附註的數字已由本集團核數師香港立信德
豪會計師事務所有限公司與本集團本年度之經審核綜合財務報表所載數額核
對一致。香港立信德豪會計師事務所有限公司就此進行之工作並不構成根據
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香港審計準則、香港審閱委聘準則或香港核證工作準
則而進行之核證委聘工作，故香港立信德豪會計師事務所有限公司並無就初
步公佈發表任何核證。

釋義

於本公佈中，除文義另有所指外，以下詞彙具有以下涵義：

二零二五年
股東週年大會

指 本 公 司 於 二 零 二 五 年 六 月 九 日 舉 行 之 股 東 週 年
大會

二零二六年
股東週年大會

指 本公司將於二零二六年六月十五日舉行之股東週
年大會

董事會 指 董事會

企業管治守則 指 上市規則附錄C1所載企業管治守則

現金產生單位 指 現金產生單位

本公司 指 佳景集團有限公司

董事 指 本公司董事

EBITDA 指 未計及利息、稅項開支、折舊及攤銷前溢利

財務報表 指 本集團之本年度經審核綜合財務報表

本集團 指 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

香港會計準則 指 香港會計準則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指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香港會計師公會 指 香港會計師公會

港元 指 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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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 指 中國大陸香港特別行政區

主要投資物業 指 本集團位於澳門耶穌會紀念廣場2號牌坊廣場購物
旅遊中心樓高六層之商業大廈之投資物業

上市規則 指 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

中國大陸 指 中華人民共和國

標準守則 指 上市規則附錄C3所載上市發行人董事進行證券交
易的標準守則

澳門元 指 澳門元

普通經營溢利淨額 指 未計及投資物業之任何公允價值收益╱虧損淨額之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溢利

股份 指 本公司普通股

股東 指 本公司股東

聯交所 指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平方呎 指 平方呎

本年度 指 截至二零二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股東週年大會及年報

本公司二零二六年股東週年大會將於二零二六年六月十五日（星期一）舉行。二
零二六年股東週年大會通告連同本公司二零二五年年報及所有其他相關文件
（「文件」）將大約於二零二六年四月三十日寄發予各股東。文件及本公佈亦將於
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網站 (www.hkexnews.hk)及本公司網站 (www.fb.com.hk)
刊登。

釋義－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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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會

於本公佈日期，本公司董事會成員包括 (i)董事總經理陳澤武先生；(ii)主席兼執
行董事陳思杰先生；(iii)執行董事梁衍茵女士；及 (iv)獨立非執行董事余錦遠先
生、戚廣峰先生及黃浩彪先生。

代表董事會
董事總經理
陳澤武

香港，二零二六年三月二十七日


